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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5 娥 ̂
到 一 元 三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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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
星
期
日
外
，
蟬
按
日
呈
閱
，
無
輪
取
閱
久
暫
，

英
京
・
伶
敦
拾
九
日
路
透
註
電
• 

一
英
園
國
防
部
長
亞
歷
山
大
，
昨
於
英
@
 

一
白
皮
書
在
國
會
披
露
英
國
軍
費
預
算
後
 

二
稱
英
國
現
已
開
始
製
造
原
子
簾
武
器
 

一 -
彼
謂
英
*

現
殷
共
直
廣
泛
人
力
威
脅

大
量
製
造
 ®

子
兵
器
。
以
原
 

•
会
配
其
年
隊
使
英
國
常
 

本
年
內
將
能
减
全
八
十
四
萬

一
下
。
一 

字
能
一 

e
 軍十

三
百
人
 

减
少
一 
萬
常
千
二
百
人
 

一
英
國
白
皮
書
所
披
露3
蜜
曾
預
算
 

•
達
一 
十
六
萬
萬
三
千
九
百
九
十
萬
契
 

磅
( 
約
合
美
金
四
叶
 5
 萬
寓
九
千
 - E
 

一
七
十
二
萬
元
)
♦

!»:-實
英
國
于
非
戰
時

-
最
大
軍
費
預
算
。 

~
定
採
取
後
列
政
策

事
當
局
已
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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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

雑
農
屿
靖
能
惠
，
空
函
定
閱
，
恕
不
事
呈
■ 

用

理

部

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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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
•
爲
中
國
之
合
法
政
府
■
故
中
共
次
 

不
能
代
表
中
國
人
民
♦
最
後
彼
乂
謂
 

强
外
長
曾
議
■
不
能
代
表
全
 »
界
人
 

民
意
見
一A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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避
免
第
二
次
珍
珠
港
 

美
海
空
軍
日
夜
警
戒
 

珍
珠
港
十
九
H
殻
聯
社
電
、
美
境
 

堅
强
小
型
丿
 
毀
滅
艦
隊
長
今
日
宣
布
， 

謂
日
便
箸
成
試
驗
輕
氣
彈
塲
之
海
洋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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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報
價
目
表
 
■

活
毎
份
七
仙
》

美
駐
韓
大
使
碧
 

力
支
，
及
特
使
堅
尼
 

揚
•
吿
解
李
承
晚
四
 

外
長
之
决
定
•
李
文
 

刻
離
此
赴
其
别
墅
■ 

其
幕
僚

all
開
會
商
 »
 

•
附
論
柏
林
之
决
定
 

政
府
發
言
人
卡
 

杭
基
測
•
若
共
方
有
 

誡
意
談
和
平
，
首
先
 

要
中
共
無
倏
件
退
出
 

高
麗
•
不
然
有
中
 

共
及
北
韓
代
表
金
加 

任
何
會
讓
。
南
韓
次
 

不
參
加
云
•

漢
城
 
一 
間
修
威
 

報
紙
。
此
間
柵
紙
時
 

常
反
映
出
南
韓
之
意
 

見
謂
・
美BI

企
圖
出
一 

賣
甬
韓
，
同
時
彼
又
 

謂
 
- 
美
鼬
已
為
英
法

化

平

開

會

中

共

dsla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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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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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
部

共

幹

將

而

臨

淸

算

危

機

.
予普

港
■
拾
九
日
綜
合
新
聞
社
*
•
中
共
昨
已
洩
露
其
內
部
高
級
首
要
■
■

與
國
之
不
噌
蘇
 

金
加
高
麗
會
股
现
 

微
則
以
 

1-P
立
身
份
參
. 

由
於
上
說
'
故

以
中
立
國
身
份
 

H
內 $

會
議
・

此
件
灣
局
南
韓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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端
反
對
英
國
，
謂
與
4
此
舉
•
無
異
 

於
漸
斷
承
認
中
共
云
，

一
位
觀
察
家
乂
云
•
日
內
瓦
曾
讓
 

若
韓
 

88
問
盥
不
能
解
决
■
越
南
問
国
 

亦
不
能
解
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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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
亂
開
機
關
鎗
 

掃
射
殺
殘
村
民

四
外
長
會
議
所
程
裁
在
日
內
瓦
舉
行
 

之
和
談
云
・
膚
韓
另
侵
間
親
政
府
槌
紙
 

。
指
控
美
園
出
賣
南
韓
云

一 

一
等
將
面
臨
淸
算
危
機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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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
平
廣
播
消
息
稱
 

睛
中
共
現
已
下
令
清
算
其
篇
内
不
能
接
，
批
牌
之
 

(
press 

一
黨
員
謂
此
項
淸
算
命
令
•
係
經
中
共
中
央
委
員
會
最
&
 
在
北
平
開
會
决
議
 

萩
通
遍
M
行
者
一

un 
一 

中
共
中
央
委
員
會
 

篇
過
要
求
政
府
嚴
懲
一
切
倣
慢
份
子
•
謂
目
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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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；|

新
民
主
主
義
勝
利
後
•
一
部
份
共
黨
 

已
養
或
傲
慢
態
度
 

北
平
人
民
日
報
• 

k
 

Br 
著
縮
要
求
必
需
時
・
應
轉
不
肖
悬
員
革
除
黨
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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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
中
共
載
優
之
第
二
居
中
央
委
員
會
，
僚
殻
木
月
A
H
 

至
拾
H
在
中
典
 

Press
首
都
舉
行
•
中
共
主
席
十
澤
東
 

未
有
金
加
枝
會
@
 

但
有
文
自
由
中
共
國
 

囚 
際
派
总
要
李
立
一
二
代
爲
官
讀
 

毛
氏
之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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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文
吿 

略
謂
中
事
之
革
命
任
務
•
現
時

AS 
尙
未
全
部
完
成
 

國
内
之
敵
人
。
尙
未

Press
肅
淸
•
國
外
仍
有
帝
國
主
義
耽
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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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而
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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帝
風
主
義
者
决
不
坐
視
中
 

國
强
大
 
- 
彼
等
必
謀
從
內
部
破
壞
中
阈
 

共
«

之
團
結
•
故
吾
人
势
須
嚴
防
黨
内
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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帝
國
主
義
之
奸
細
存
在

弔
氏
乂
太
加
 ®
 
讚 - 
政
府
在
反
美
 

一
度
朝
•
土
改
及
 8
 制
反
動
份
子
上
題
著
 

一
進
步•
又
甯
中
國
現
時
之
共
奩
黨
員
， 

一
已
增
至
六
目
五
拾
萬
*

"5

碗

之
太
平
洋
策
略
所
壓
制
。
而
贊
成
與
蘇
 

聯
在
日
內
瓦
討
論
高
麗
及
遠
東
問
国
云
 

亞
洲
在
東
京
外
交
家
•
對
日
內
瓦
 

之
會
議
•
不
持
樂
觀
態
度
・
謂
此
會
議
 

與
柏
林
會
議
一
 
樣

。
乃
換
湯
不
換
藥
者
 

。
共
方
亦
曾
以
同
樣
手
段
•
將
各
避
案
 

阻
止
通
過
■
致
令
和
會
亦
無
任
何
大
成
 

就
•
但
至
少
，
毋
界
局
勢
・
則
比
較
有
 

退
步
•此

批
觀
察
家
謂
•
国
內
瓦
之
會
議
 

無
異
漸
承
認
中
共
爲
非
侵
略
者
，
因
日
 

內
瓦
之
會
 8
 
•
非
雙
邊
曾
議
，
而
類
銀
 

圓
桌
會
展
 

換
句
飴
說
 
一 
变
國
之
堅
持
 

雙
邊
會
議
失
販
。

中
共
則
對
於
日
内
瓦
會
讓
。
極
力
 

賛
成
・
骨

E

然
中
共
代
裹
爲
其
見
長
周
恩
 

來
，
周
氏
留
學
法
駐
•
其
權
力
及
地
位
 

。
僅
次
於
毛
澤
東
•
現
嫁
報
吿
/

澤 

東
身
體
多
病
故
其
責
任
漸
火
减
少
 

而
加
諸
R
部
下
之
身
上
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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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
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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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
盡
量
裁
减
其
第
一
綫
戰
 

鬥
力
，
但
將
以
不
危
害
北
大
西
洋
公
約
 

國
♦
及
國
防
安
全
爲
裁
减
車
軍
力
1
 
則

建
立
新
式
防
潛
水

，㊂

英
海
軍
則
 

艇
及
掃
雷
艦
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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葉
公
超
謂
四
外
長
會
 

不
能
代
表
世
界
民
意
 

台
灣
♦
台
北
十
八
日
合
衆
社
電
♦ 

國
方
外
長
葉
公
超
警
省
四
外
長
會
議
。 

任
何
關
於
遠
東
决
定
•
未
得
國
方
同
S
 

•
國
方
决
置
之
不
理
云
・
葉
外
長
對
立
 

法
院
謂
，
國
方
對
於
曾
議
涉
及
中
共
者

一
以
承
認
。
彼
並
謂
 - 
園
民
政

・

情
形
 

致
云
•

之
情
形
 
一 
幷
無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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漢
城
十
九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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際
社
 «

・ 

韓
政
府
今
日
館
。
南
韓
曾
拒
絶
參
加

C
D

英
尊
嵐
不
獨
大
加
概
充
• 
且
鏡 

斌
改
爲
最
新
式
現
代
化
 

英
國
现
對
無
 

綫
电
控
制
飛
行
刑
攤
研
究
•
已
有
顕
著
 

送
步
， 
英
國
之
 »
 
鬥
機
飛
行
速
率
 

預 

料
明
年
將
可
建
到
超
音
之
速
度
 

同
時
 

英
國
將
大
造
高
陳
能
載
 ®

子
彈
之
轟
炸

中
革
民
國
四
才
三
年
二
月
十
九
號
 

(
星
期
五
) 

新
聞
紙
第
拾
«
卷
第
二
百
四
拾
二
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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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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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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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
等
歌
隊
用
一
視
眼
一

敵
人

機
及
海
面
潜
水
艇
，
據
脫
 

爲
着
避
免
 

第
一
一
次
珍
珠
港
事
件
載
生 

美
海
空
軍
 

H
夜
戒
備
以
防
偷
襲
2
敵
機
或
潛
水
 

艇 

海
卜
巡
避
與
空
中
之
互
相
聯
絡
， 

空
中
巡
避
检
亦
常
 8
由
馬
紹
 «

羣
島
至
 

日
本
間
 

搜
索
及
巡
視
海
空
•
尤
其
是
 

一
暗
示
便
氣
弹
將
住
太
平
洋
某
島
試
驗
。 

此
種
戒
備
•
更
形
緊
密
云
 

的
剛
 

tts
 
上
巡
巡
任
務
歸
來
者
稱
•
第 

15

巡
邏
任
務
早
已
經
常
保
持
•
但
雷
爆
 

及
飛
經
人
員
 Z
巡
巡
 

較
艦
敝
爲
煩
重
 

、
愛
尼
城
脫
島
之
機
塌
巳
不
准
民
機
 

降
落
 

如
使
軍
用
飛
 ®

亦
发
有
特
別
命
 

令
方
能
降
落
■
彼
乂
謂
•
協
助
海
上
巡
 

邏
者
■
最
主
要
者
爲
原
程
飛
機
在
空
中
 

搜
備
及
值
察
海
面
之
敵
人
潛
水
艇
云
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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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國
軍
事
參
謀
 

將
赴
美
商
討
 

法
京
-
巴
黎
十
八
日
闘

〔畧
 

社
電
。

法
事
國
防
部
本
日
宣
圏
謂
法
國
軍
 

總
金
縁
伊
里
將
車
。
現
時
在
越
視
察
 

軍
作
戰
情
形
•
彼
將
不
日
赴
華
禱
頓
一

奧
當
局
 

商
討
遠
無
軍

盟
云

廣
州
 
一 
軍
械
庫
火
燒

香
港
。
十
八
日
合
衆
社
电
■
據
親
 

台
灣
之
丁
商
晩
報
披
露
消
息
謂
"

一 
間 

中
共
在
廣
州
之
軍
械
庫
♦
于
貳
月
七
n
 

蒙
生
火
災
•
而 

1g
間
房
子
掃
蕩
爲
平
缠
 

估
計
約
有
三
十
名
中
共
看
守
兵
被
燒
 

死

。
鮪
報
又
鍋
此
次
損
失
約
 

11
二
百
 

五
拾
星
2
.
主
要
軍
器
云

中
共
干
事
俊
•
扣
捕
百
餘
人
•
認 

爲
彼
等
有
放
火
嫌
疑
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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吳
决
不
返
台
灣
 

奧
國
芝
加
哥
拾
八
日
合
衆
電
社
• 

前

2：

灣
省
長
吳
國
植
博
士
 

否
認
所
有
 

之
謠
旨
謂
彼
將
返
回
台
灣
之
説
"
吳 

博
士
於
去
年
四
月
拾
 3
日
♦
因
與
蔣
介
 

石
政
府
 Z
政
治
意
見
分
歧
而
辞
稲
•
自 

彼
抵
美
國
後
 

一
直
過
着
清
苦
生
活
， 

直
至
最
近
乂
傅
彼
將
沢
回
自
灣
任
總
統
 

^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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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
在
規
在
情
况
下
。 

彼
小
曾
返
囘
台
灣
♦
因
爲
現
在
台
滑
之

南
・
河
內
十
八
日
統
 W
社
電
， 

吿
領
越
共
羣
隊
•
昨
喬
装
農

鎗
收
R
他
自
動
武
器
• 

英
里
之
村
落
•
越 

«
彼
等
暗
藏
之
武
 

向
村
民
掃
射
， 
全

民
暗
藏
 

突
襲
河
內
 

共
抵
«
村 

器
取
出
■

村
居
民
•
僅
有
在
農
田
工
作
未
 

19 鄕
之
 

六
百
餘
人
律
免
・
爲
越
共
亂
鎗
所
 «
 
者 

估
計
逢
 - 
千
四
百
人
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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柏
林
共
黨
暴
動
 

因
抗
議
北
洋
公
約
 

德
■
柏
林
十
九
日
 ®

合
社
電
•
共 

a
之
好
亂
份
子
•
昨
於
柏
林
四
强
外
長
 

會
議
結
束
後
・
謀
闖
入
柏
林
西
方
區
， 

示
威
抗
儀
北
大
西
洋
公
約
•
與
西
方
區
 

警
察
大
起
衝
宝
，
銘
果
共
黨
被
警
捕
去
 

式 T
 
一 
人
下

柏
林
曲
方
區
之
汉
共
份
孑
，
昨
亦
 

舉
行
反
共
示
威
，
抗
議
蘇
外
長
莫
洛
托
 

夫
反
W
德
園
自
由
選
舉
極
官
.
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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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
有
三
名
老
人
 

中
煤
氣
毒
斃
命
 

由
於
今
年
。
在
寰
琼
中
煤
氣
毒
而

斃
命
者
日
增
•
今
後
駐
雲
毋
褒
營
公
寓
 

■
或
旅
舘
業
者
■
南
祐
迫
保
持
室
內
溫
 

度
•
在
大
十
八
度
以
上
之
可
能
 

老
年
西
人
三
名
・
一
名
約
翰
乃
蘭
 

年
八
十
三
歲
•
二
名
杜
麵
匿
高
年
七
十
 

歲
•
三
名
喜
活
年
七
十
二
歲
•
昨
日
在
 

宿
舍
中
煤
氯
毒
喪
命
•
迄
今
今
年
在
雲
 

势
被
媒
氣
毒
死
者
•
已
達
十
八
名
之
名
 

消
防
局
長
勃
氏
•
■
昨
日
對
晨
飾
 

磁
衷
言
論
•
立
例
强
迫
房
東
在
毎
豈
間
一
 

29 

保
持
適
當
篇
度
•
以
免
致
寄
宿
小
 

旅
舘
。
或
散
房
之
年
老
窮
人
•
要
靠
度
 

氯
爐
取
暖
。
或
者
爲
對
付
此
禍
患
之
辦
 

法
•
報
界
成
知
此
種
陋
室
•
無
異
相
欄
 

。
而
且
全
無
暖
氣
•
有
些
人
因
爲
点
煮
一 

餐
氣
慎
取
暖
遇
煤
氣
氣
壓
降
低
。
火 

継
被
烏
。
而
中
煤
氣
毒
喪
命
，
有
些
地
 

方
•
如
笫
郎
度
與
宛
怨
等
，
有
例
規
足
 

。
房
東
要
負
責
保
持
各
室
溫
度
適
篱
■ 

耳
訂
省
老
人
會
。
第
一
分
會
主
席
 

高
夫
地
謂
 

凡
房
客
因
爲
宿
君
太
冷
， 

被
迫
点
点
餐
煤
氣
爐
取
暖

,/
而
屮
毒
斃
 

侖
/-
寓
所
 

房
東
内
穀
殺
A.
、上
罪
•
而

V

應
該
依
法
資
辦

公
寓
及
旅
舘
業
公
會
・
主
席
M
密
 

士
謂
 

彼
認
篇
中
媒
氣
毒
命
案
 

完
全
 

不
是
由
於
室
内
温
度
太
冷
所
致
 

而
實

•
務
須
領
取
賣
肉
執
照
並
無
報
申
帥
書

■
答
槽
遵
守
肉
店
營
業
時
間
、
・ 

鎌
市
政
府
餐
業
執
照
稽
杳
摩
氏
稱

■
厲
行
此
例
•
完
全
與
警
局
無
關
係
•

在
足
因
煤
氣
總
管
太
細
 

而
支
管
 

所
&
 
•
欲
解
次
政
啣
一
題 

祗
要
厲
 

有
法
例
已
足
，而
不
必
立
新
例
 K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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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
完
全
是
一

太
大

二
人
之
責
任
• 
紋
二

人
務
須
宫
塲
捉
到
犯
例
者
。
方
有
檀
處
 

制
之
云ss<

S
S

失
戀
婦
人
圖
自
殺
獲
救

兩
宗
搶
刼
案
 

喜
市
定
皆
厥
•
三
十
三
號
卡
聶
兄
 

弟
皮
鞋
公
司
經
理
卡
聶
•
昨
晚
九
点
半
 

在
家
中
應
門
 

被
恨
頤
賊
匪
•
衝
入
屋
 

內
•
將
其
 *
暈
•
而
奪
取
現
欺
三
百
二
 

十
二
元
■

卡
氏
年
六
拾
九
 ®
• 
住
本
汝
比
區
 

法
蘭
士
富
三
八
八
六
晚
• 
擄
彼
稱
。
兩
一 

匪
似
乎
顧
年
   

@

，
箕
面
部
用
黑
布
遮
蔽
 

・
當
時
家
中
祗
有
其
本
人
-
個
人
，
其
一 

妻
早
兩
個
 

18 拜
入
罄
院
醫
病
•
而
仍
未
一 

出
院
云
 

一 

拾
五
分
之
後
。
又
有
兩
個
域
持
槍
 

至
乃
麼
街
 
一0

二
。
號
佐
治
雜
貨
店
•
一 

将
兩
個
日
本
女
店
伍
，
趕
入
店
後
•
奪
 

一
取
銀
櫃
賣
切
現
飲
•
共
一
百
三
拾
几
元
 

■
然
後
關
閉
電
燈
•
剝
刼
女
店
昌
・
搶
 

去
二
人
存
于
銀
袋
內
之
現
歇
六
拾
线
元
一
 

?))\/\/\4,\(/)\</4(/\/\(/)1 

五
華
水
墉
工
程
 

- 

開
始
施
工
 

一 

• 

香
港
特
別
幫
"
據
此
間
中
立
派
報
 

祇
傅
載
 

廣
州
•
來
飯
•
廣
東
五
華
縣
七
一
 

都
鄕
豊
民
 

自
從
明
代
以
来
•
希
望
宫
 

坡
岩
木
培
工
程
，
現
在
已
開
始
施
工
云
一
 

若
工
程
-F

成
後
 

可
灌
漑
三
千
暮
畝
田
一
 

维
云
，
並
可
使
五
華
縣
為
  

8!•
及
大
®

一 

鄕
之
 - 
部
份
旱
田
•
改
爲
水
田
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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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
報
承
認
監
禁
 

粵
西
區
大
抗
農
民
 

香
港
亞
洲
社
電
•
在
開
平
長
沙
出
 

版
之
粤
顏
農
民
胃
戴
稱
•
自
一
九
五
=
一 

年 
七
月
至
十
二
月
。
粤
西
十
 

31
個
縣
及
 

若
干
市
之
中
共
富
局
 

曾
牆
被
控
〔
燃
 

避
冬
季
訓
練
〕
或
「盲
目
」逃
往
市
區
之
 

農
民
五
千
六
百
五
十
二
名
•
禁
入
集
中
 

營
一 
此
間
消
息
靈
繡
方
面
指
州
 

此
項
 

報
導
明
白
表
示
•
粤
一
西
人
民
對
中
共
・ 

已
喘
全
喪
失
信
心
•
且
痛
恨
中
共
政
權
 

又
飾
另
一 
中
立
方
面
報
導
稱
 •
，粤
 

西
行
政
局
•
已
於
一
九
 

11=-
年
八
月
奉
 

廣
東
政
權
之
命
•
着
手
管
辦
成
立
二
個
 

集
体
農
塲
•
稱
爲
金
星
農
塲
•
及
東
方
 

紅
農
塢
專
爲
監
禁
粤
西
農
民
之
用
•

昨
日
上
午
几
點
丁
分
左
右
•
有
壹
 

13 
女
人
年
二
十
 a
 •
因
失1^

•
圖
由
獅
 

門
橋
跳
海
自
段
•
幸
爲
巡
警
门
，.所
斂
• 

殮
婦
人
在
片
繪
皆
 
一 
三
零
零
 %
 

至
壹
四
零
零
號
之
間
。
僱
車
子
獅
門
橋
 

•
而
F
車
時
•
託
車
夫
卡
氏
 

將
其
銀
 

包
及
 - 
封
信
 

交
與
住
西Si

某
男
子
• 

卡
氏
駕
車
去
修
 

彼
欲
爬
上
圍
欄
。
爲 

巡
警
芬
里
臣
所
察
而
止
之
，
彼
乃
離
 «
 

0
處 

但
芬
里
臣
仍
然
注
意
其
行
動
 

而
果
然
見
狼
再
圖
爬
上
固
欄
 

遂
趨
前
 

緒
X
拖
上
車
 

而
將
其
戴
至
士
丹
利
公
 

園
並
勧
其
返
歸
。
而
女
者
從
之
•
及 

■

，
有
暗
資
在
門
外
等
候
 

原
來
卡
氏
 

將
各
物
交
與
該
男
子
之
後
・
該
男
子
根
 

STR

中
內
容
•
料
女
者
有
厭
世
之
念
， 

遂
爲
上
崎
知

ST

察

，
女
若
語
暗
査

IB 

彼
A
 情
官
男
子
•
但
如
男
子
不
愛
之
• 

而
俟
彼
覺
察
•
一 
時
心
亂
。
遂
起
厭
世
 

觀
念
，
後
 @
暗
査
。
朋
友
及
月
僱
主
相
 

勤
•
該
女
子
乃
放
棄
自
穀
意
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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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
孩
捉
犬
被
車
搔
傷
 

住
第
四
十
三
街
東
二
八
六
總
西
童
 

名
路
易
十
勸
納
年
七
食
 

昨
日
下
午
大
 

約
一
點
鐘
。
在
柄
备
及
第
四
十
一
一
省
角
 

■
被
汽
車
撞
傷
頭
 

驚
車
若
爲
住
第
四
 

十
八
街
東
六
四
式
號
西
人
卡
里
加
氏
■ 

»
彼
稱
 

該
孩
追
捉
覺
犬
，
突
然
走
出
 

周
路
當
中
云

i??)K/4/?)\/\/\/s/?\r>cf 

搜
索
逃
走
癲
犯
不
獲
 

昨
晚
有
人
•
在
雲
境
第
四
十
一
带
 

一
帶 

看
見
二
塲
癫
人
院
逃
犯
蘿
士
氏
 

•
但
經
警
成
派
昌
四
圍
搜
索
 

毫
無
結
 

果
•

88

氏
於
二
月
一
白
， 
偕
另
一 
癲
犯
 

名
確
陵
氏
♦
鋸
斷
監
房
鉄
枝
而
逃
走
 

確
陵
氏
十
 

P9
小
時
後
被
捕
回
 

但
羅
氏
一 

逃
匿
無
踪
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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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
嚴
厲
取
締
量
网
 

賣
冰
藏
食
物
 

市
政
肘
正
在
舖
責
全
市
行
若
干
商
 

店
 

每
H
下
今
五
點
半
之
袋
•
冒
泳
藏
 

食
物
 

以
備
嚴
厲
取
締
違
例
者
凡
平

5
.
)
\
,

1st

天

氣

報

吿

日
下
午
五
點
半
才
後
及
星
期
三
下
午
二
據
天
文
台
報
吿
稱
.
，雲
哥
華
今
明

通
點
鐘
之
後
，
賣
冰
蔵
肉
類
食
品
而
被
 

當
局
發
賢
者
 

政
府
將
以
法
律
手
段
封
 

付AJ
按
照
肥
^

^

^

肉
如
食
物
者

兩
日
天
陰
有
雨
 

今
日
最
低
温
度
爲
四
 

十
度
一
最
晶
溫
推
爲
四
拾
七
度
，
明
日
 

酸
高
温
度
為
四
拾
八
度
云
， 

=
^
^
-
-
-
-
^
=
^
^
^
=

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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